湖州师范大学校内临时摊位申请表

	申请单位
	　
	申请人姓名
	　

	联系电话（手机长号和短号）
	　
　

	摊位数量（个）
	区域        时间
	月   日      至    月   日

	
	东校区
	

	
	西校区
	

	
	中校区
	

	经营产品范围　
	

	　初审

部门（学院）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保卫部意见
	　   
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初审部门（学院）要对摊位申请单位经营产品的内容和质量严格把关，全面负责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严禁影响师生交通安全，此表一式一份，交明达楼118办公室。

